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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民国在建立之初，债台高举、财政纷乱的局面促使政府移植了国外的事前审计制度并不断健全完善
形成特色，对防止浮滥不法的财政支出、促进相关制度的建设发挥了一定的效用，但由于当时的社会政治环境，事

前审计经常受到行政部门抵制，加之审计资源有限、制度设计的不足等诸多因素，事前审计的制度和实践之间还存

在落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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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事前审计一般是指审计人员在被审计单位的财政财务收支和经济业务发生之前进行的审计。近

年来，随着“免疫系统论”和“国家治理论”等国家审计制度理论的发展，具有预防功能的事前审计也

再次受到关注。审计署对于一些大型投资项目实施事前、事中、事后并重的全过程跟踪审计。云南大

理、山东淄博等一些地方相继制定了有关事前审计的规定，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目前我国审计方面

的法律法规中并未涉及事前审计，政府审计理论界和实务界往往视事前审计为新生事物，对事前审计

可行性也存在较大争议。

然而考察民国审计制度后我们发现，民国乃近代政府审计制度起步和发展的重要阶段，早在民国

建立之初，北京政府就对政府外债实施了事前审计。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颁布的《审计法》、《审计法实

施条例》中对事前审计均有详细规定，民国审计机关也就事前审计进行了较长时间的实践。遗憾的

是，尽管最近几年民国审计史研究成果不少，出版了一些著作，如李金华主编的《中国审计史·第二

卷》、方宝璋的《中国审计史稿》、肖清益的《中国审计史纲要》等，这些著作对民国审计制度进行了综

合性介绍，但未对事前审计制度作专门深入研究。民国审计专题研究文献也是以民国审计制度的综

合性论述为主，如方宝璋对北京政府、广州大元帅大本营、国民政府时期的审计机构和立法进行了考

证并作了历史评价［１］，史全生对民国审计制度的建立和发展［２］、北京政府审计机构的变迁进行了研

究［３］，鄢定友对南京国民政府审计制度演进研究［４］。目前仅见两篇文章对民国事前审计制度展开深

入研究：一篇考证了 １９２７ 年至 １９４９ 年国民政府事前审计的部门归属、职权范围、操作程序，并对事前
审计运作特点和难点进行了分析［５］；另一篇对民国事前审计制度的沿革和当时的制度环境进行了分

析［６］。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民国距今天并不遥远，大量的审计档案尚存，且民国学者对当时的政府审

计甚至是事前审计均有较多的记录和研究。本文旨在之前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建立对民国事前审计的

全面认识，分析民国事前审计制度来源和变迁的动力，考察该制度实施后所取得的实际效用，研究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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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和实践之间是否存在落差，希望能厘清上述史实，对现在的政府审计制度有所启迪。

二、事前审计制度的移植与发展

（一）移植———民国事前审计制度来源

一般来讲，制度产生的途径主要有两条：一是内发生长，二是制度移植。内发生长是人们长期与

一定的自然地理和历史文化环境相互作用的产物，制度移植则指制度从另一国家或地区的引入、吸收

与推广。我们考察中国审计历史的发展后发现，自西周至明清时期，监督国家财政的审计职能一直存

在，但均以事后审计为主。事前审计在宋代虽曾有行之，但并未形成规范制度延续下来，及至明清时

期，审计监察合一，采取的均为事后审计。

民国成立之初所建立的审计制度主要是移植西方国家的审计制度而来［７］。在 １９ 世纪初，事前审
计制度在西方各国已经多有行之。一些国家对财政的监督分为事前监督和事后监督，审核预算、核签

支付命令为事前监督，即事前审计［８］２。如英国的事前审计制度主要反映在审核预算方面，财政部对

于普通费用每三个月预计其必要额，临时费每季一至两次预计其概算数，请求审计长官审定后，由审

计长官通知银行，如此始能由国库账上支付。美国、意大利的事前审计主要体现在核签支付命令上，

如意大利每次付款须由主管部长署名，同时附具凭证书类，将支付书送审计院审查：如无超越预算及

违背法规之处，签字登记后送交财政部金库局；如批驳，则附具理由书返还该部长。该部长如有异议，

提交国会解决。但审计院可以无条件拒绝经国会内阁决定而为申请保留之登记事项，其事前审计实

有相当权力。一战后的法国则由财政部设会计检察专员，专任各部及所属各机关之事前监督职务。

民国元年北京政府成立中央审计处，初建时为 ５９ 人，留学归国者就达到了 １９ 人［９］１６。同年制定

的《暂行审查国债用途办法》中已有涉及事前审计的相关规定，其意大致为：政府募集内外公债时，财

政部应将公债合同、章程报告、公债用途以及分配数目先期报告给审计处；国债开支前，财政部应将发

款命令和领款凭单送审计处审核签字。该办法明确规定，未经审计处签字的发款命令，国库不得支付

现款。该项法规明显移植了意大利等国核签支付命令的事前审计制度。后来曹锟于 １９２１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公布《中华民国宪法》，其第一一九条规定“国家岁出之支付命令，须先经审计院之核准”，第一
二条规定“国家岁出岁入之决算案，每年经审计院审定，由政府报告于参议院”，均为事前审计监督

之意。可惜的是，此项宪法不久即为段祺瑞所推翻，并未实施。时人指出：“尽管中央审计处事前审

计的实施，只为之昙花一现耳。但审计处核签国债支付命令之办法，当为其后立法及事前审计职权之

建立奠定了基础。”［１０］７５很明显，民国初年政府借鉴当时世界其他国家的事前审计制度，制定了国债的

事前审计制度，并制定相关法律法规，使审计走上了法制化、规范化的道路。

（二）发展———事前审计制度形成自身特色

事前审计制度至国民政府时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与完善。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后，其颁布的

《审计法实施细则》中规定，各机关应于每月一日以前，依议决预算定额的范围，编造本月支付预算书

送监察院审核。这项规定带有一定的事前审计性质。国民政府迁至南京后的 １９２８ 年，《审计院组织
法》公布，该法规定审计院直属国民政府，下设二厅二处。其中，第一厅负责事前审计，监督预算执

行；第二厅负责事后审计，审核决算。同年，事前审计的有关内容首次写入《审计法》，其明确规定主

管财政机关的支付命令要先经审计院核准，支付命令与预算不符时，审计院可以拒签，未经审计院核

准签字的支付命令，国库不得付款；同时，还规定了审计机关审核支付命令的时间不得超过三日。同

年，审计院呈请国民政府训令各代理国库的银行，是年 ９ 月 １ 日起，凡未经审计院核准的支付命令，一
律停止付款，并分函各机关自 １９２８ 年 ９ 月 １ 日起遵照《审计法实施细则》第二条的规定，应于每月 １５
日以前依预算案的范围编造次月份支付预算书，送由财政部查核后转送审计院备查。

这一时期，不仅审计法中明确了事前审计制度，审计机构也根据审计职能划分为事前审计和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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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两大部门，同时随着核签支付命令、审查支付法案和月份支付预算书的进行，事前审计的对象进

一步扩大。

１９３１ 年，审计机构改为隶属监察院。１９３３ 年公布的《监察院组织法》明确规定了审计部监督政
府所属全国各机关预算执行、核定政府所属全国各机关的收入命令及支付命令等事前审计内容。

１９３８ 年《审计法》修订公布，该法分为总则、事前审计、事后审计、稽察四个部分，其中有关事前审计的
条款达六条，该法进一步明确了事前审计的对象，在审核、签批、拒批、检查方面也有具体的办法，这些

都比以往有了较大的进步［１１］。

１９３９ 年《公库法》颁布施行，其中也有涉及事前审计的规定，如公库主管机关填制的直字支付书
应该经过审计机关核签后才能转账或发放。驻有审计人员的政府机关填制公库支票后，应先由审计

人员核定签证，之后代理公库机关才能支付。收款机关的收支凭证连同其他证件应送由公库或该机

关的审计人员核签方能收付款项。《公库法》和《审计法》相互配合，为事前审计工作的展开进一步铺

平了道路。不过，由于政府收入繁杂，《公库法》实施以后，核签收入命令主要通过驻库审计人员监督

公库收入来实现［１２］。

纵观民国事前审计制度发展可知，事前审计制度虽然最初采自西方，但是较之他国，其后来发展

更为严密完善，自身的特色也十分明显。民国审计部门不仅审核收入预算和支出预算、核签支付命令

和收入命令，而且审计机关还向很多机构部门派驻了专门的事前审计人员负责核签记账凭证。与近

代各国的事前审计制度相比，民国的事前审计制度更显完备与严密。综观当时世界各国审计职权的

范围，德国、法国、日本等国仅施行事后审计；英国、美国、意大利、比利时等国虽然兼行事前事后审计，

但这些国家的事前审计制度仅仅涉及审核预算和支出命令，并未涉及审核收入命令。故时人指出：民

国时期严密完善的事前审计制度令仅为审核预算之英吉利和仅仅核签支付命令之比利时等国家望尘

莫及［１３］２。

三、事前审计制度实施的效用

事前审计因为在被审单位的财政收支、财务收支发生之前进行，所以最引人注目的优点是其实际

效力———事前审计所行使的否决权，它体现出一种立即生效的绝对制裁，可以防患于未然［１４］。民国

时期，战乱不断，财政困难、贪污腐败严重等多方面的原因是政府厉行事前审计制度的根本原因［６］。

事前审计的推行对维持国家财政的有效运转以及相关制度的建设也确实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一）防止浮滥不法的支出，以昭信用

事前审计制度的建立为防止财政开支中的浮滥不法的支出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北京政府审计处

自成立后，仅仅 ３ 个月就审查支付命令、核准签字者 １２７ 件，合约 ８５５ 万多元，其中拒绝签字者 １５ 件，
约合 ４２ 万元，拒签率接近 ５％ ［１５］。从审计院成立到改审计部后的 １９３１ 年 ９ 月 １９ 日止，审计机关对
月份支付计算书已经办结核销并发给证明书的有 １０４１１ 件，其中因计算或单据有疑议或不合法规，审
计机关发给通知书等答复后再进行审核的有 １０６７ 件［１６］。《训政时期审计年表》显示，１９３１ 年至 １９３７
年，审计部审计支付文件 ５３６７３ 件，各机关送审的支付计算书总金额为 １０７６８２ 万元，其中核准 １０３５０７
万元，因不合法或不合手续剔除金额为 ８５３ 万［９］１００。地方审计机关的事前工作同样对地方的财政正

常运转起到了较大作用，例如安徽审计处成立后，在 １９３１ 年至 １９３５ 年间，其核签了支付书 ３３６８５ 件，
审核预算法案 ５６３２ 件，拒签支付书 ３０９ 件［１７］。不合法、不合规的支付书被拒签使得一些浮滥不法的

支出在事前就得到了遏制，也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一些官员的腐败行为。

同时，事前审计的实施对于政府债务的管理和昭示信用也有十分积极的作用。北京政府时期由

于军阀割据，战乱不断，中央政府没有固定财源，省县各自为政，中央几乎全靠外债来维持政费［１８］。

当时审计院专门设置了外债室，外债室设置洋人室长和华人室长，所有提取外债的款项凭单，必须由

洋室长进行事前审计签字方为有效，并由财政部在政府公报上公布。在这样的监督下，外债的事前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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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和事后审查颇具效果［１９］。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由于内忧外患，中央财政十分困难，尤其是抗战期

间，中央财政赤字占支出的比重均在 ７０％以上［２０］。为了缓解中央财政困难，政府不得不发行大量国

内外债券以筹集资金。有数字统计，自 １９２７ 年到 １９３６ 年这十年之内，仅仅内债南京政府就正式发行
了 ２６ 亿元［２１］。故而王培砛指出：“我国财源枯竭，债台高筑，政府支出，多恃公债以资周转，与办一切

大规模之建设事业，举债更巨，关系财政至切。尤赖采用事前审计制度，监督债务之支出，以免浮滥，

而昭信用。”［８］２

（二）促进相关制度的建立和完善

事前审计制度的确立对其他相关制度的建立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民国建立之初，北京政府

虽颁布了预决算制度，但由于政府机构变更频繁、军费开支膨胀、地方截留中央专款现象加剧，统一的

国家预算仅在最初几年编制，至 １９２０ 年便已中断。决算制度则由于编制的具体方案并未落实，制度
规定也未能得到有效实施。国民政府成立初期因计政不全，预算也常常不能按期编成。如民国十七、

十八、十九年预算均未编制，给事前审计造成了很大的困难。面对这种现状，审计部屡次呈文要求政

府编制完整的预算，之后政府成立主计处负责编制国家预算，此后数年国家预算逐步完善，民国二十

三年国家岁入岁出总概算书自年度开始起先行执行。这些虽然是主计部门的主要成果，而“事前审

计制度有以促成之，实为最大之原因”［１３］６。

另外，审计部事前审计厅在签发支付书时发现财政部所发支付命令有直字、坐字和拨字三种，除

直字支付命令确系先经过审计院审核再行拨款外，所有坐字拨字支付命令，“名为事前监督，实际上

是事后补签，有时政府为支出方便起见，其直字支付书，亦有在收支行为发生后再行送签者”［２２］。至

于其他不属于财政部的有收入机关，则多自收自支，收支真相更无从明了。这一点与事前审计的宗旨

大有违背，故而“审计部会呈准国民政府，会同财政、铁道交通等部门及主计处，订立中央各机关经管

收支款项由国库同意处理办法颁布实施，以促成国库之统一”［８］１０。１９３８ 年《公库法》正式实施，事前
审计在其中起到的推动作用不可忽视。

（三）辅助事后审计制度和稽察制度的推行

国民政府时期，审计部的三厅分别负责事前、事后和稽察工作。国民政府时期机关的收支款项，

在事实未发生之前由国家核定预算，以为收支标准；在收入和支出时，有事前审计审核其是否符合预

算和相关法案，并核对单据。事后由事后审计检查账簿及关于收支的一切文件账表。同时，稽察可以

随时随地对人对事检查各机关一切财经活动。事前、事后、稽察三者独立各负其责，同时相互联系，相

互制衡，可以了解国家财政财务状况的动态与静态［２３］。负责事前审计的第一厅审核存查的支付预算

书、岁入预算分配表、岁出预算分配表、借款书报核联等的登记数及签发各机关支付命令的金额，按期

造表送第二厅核对，作为第二厅在事后审计各机关收支机关书类的根据。稽察工作的进行也是以第

一厅审核登记的月份和收支预算书、岁入预算分配表、岁出预算分配表、借款书报核联等的登记数及

签发各机关支付命令的金额为依据。由此足见，当时事后审计和稽查工作多是依赖事前审计的辅助

而进行的。

四、事前审计制度的制约因素分析

民国时期，事前审计制度的实施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限于当时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环

境，制度和实践之间仍然存在一定的落差。鄢定友指出，预算不完善、公库不统一、地方审计机构建立

迟缓、军费开支庞大等原因，软化了事前审计制度的实施［５］。笔者比较认同其观点，不过鄢定友提出

的前两个原因———预算不完整、公库不统一问题分别在 １９３４ 年主计处成立后、１９３８ 年《公库法》公布
后有所改善。抗战期间，审计部在地方增设不少审计处和审计办事处，地方的事前审计工作也逐渐开

展起来。军费开支庞大则是由民国内忧外患的环境所直接导致的。上述制约因素或许并非顽疾，而

可以随时间和环境变化改善。笔者认为以下各制约因素可能对事前审计的具体实施有着更为直接的

·０１１·



2014年第1期

影响。

（一）各机关以手续繁杂的名义抵制事前审计，权势机关拒不送审

民国时期很多收支机关认为事前审计手续繁杂，多持反对态度。如北京政府时期中央审计处设

立的事前审计制度，原为监督国债而起，后在推广时却受到较多抵制，难以真正开展，以致最后不得不

取消，故而 １９１４ 年的《审计法》只字不提事前审计。广州革命政府恢复事前审计制度后，至“民国十
七年十月监察院组织公布时，曾有取消事前审计之议”［１０］３１，后在监察院的坚持下，事前审计制度重新

确立并不断健全。

１９４７ 年，由于战事紧张，国民政府第 １８ 次国务会议指出，在动员戡乱期间，事前审计手续过繁，
暂授权行政院于发生困难时权宜处理，并经饬令行政院及监察院转饬审计部会商办法，于是出台了

《简化事前审计程序暂行办法》，停止了驻公库审计人员核签公库支票［２４］。公库驻库审计人员停止核

签支票后，各省市审计处纷纷呈请审计部核示应否撤销驻库人员或如何办理审计事务。审计部虽然

随即制定了《审计部驻国库审计事务实施办法》，肯定了驻库审计的必要，但是没有了事前的审计监

督，审计的效用大打折扣，因为公库支票既然停止核签，那么款已经付出后所编的记账凭证送给驻库

审计人员核签，即使发现有不法不经济的支出后提出查询纠正、呈报审计机关也为时已晚，而且公文

辗转，往往不了了之。“取消了审计机关核签公库支票这张王牌，等于打开了库门，让库款毫无阻碍

地流出，审计机关对库款收支的监督作用也就不大了。”［２５］毫无疑问，《简化事前审计程序暂行办法》

的实施在当时来讲，是事前审计制度一大退步。

对于事前审计制度的一波三折，马寅初在其《财政学与中国财政》道出其原由，“事前审计之执

行，于一般用钱的官吏与用专款的事业机关，太不方便，于是他们遂以审核职能过于强大，妨碍行政事

业的效能，非设法抑制不可”［２６］。

即便是在事前审计制度确立期间，也还有很多机关用尽各种借口，能抵制就抵制，或者干脆拒不

送审。如黄凤铨在《我国现行事前审计制度》中记载：（民国十九年）邮电航路及其他营业会计之支

令，历经审计院暨审计部呈请国民政府令行遵照，虽因政治关系，未能依法办理。（民国二十年）查盐

务稽核所，掌理全国盐务稽核事项，十八、十九两年度预算皆因未遵定式，不详细数之故，迄未核定。

其二十年度概算形式，一仍其旧。……中央政治会议以此项巨款收入，……以谋总概算之完整，但该

所从未依法造送收支预算书，及送签支付命令，迭经审计部函催，并呈请监察院转呈国民政府令饬财

政部转行遵办各在案，但历时已久，未见实行［１３］６８ ８１。再如国民政府驻外国各领事馆各项费用开销支

出庞大，审计部认为“本部职司监督财政，似未便不予过问而任其发展”，因此拟定了一些具体的审核

办法，但是各使领馆均以“外交秘密，情形特殊”为由拒绝审计［２７］。由四大家族把持的各银行以其上

级机关四行联合办事总处直接命令“各该行局审计范围以事后审核总务费开支为限”拒绝接受事前

审计［２８］。如此众多的机关部门不顾法令抵制事前审计，对事前审计功效的发挥造成了严重的阻碍。

（二）事前审计工作量大而审计人员有限

民国时期，审计机关人数有限，法定的事前审计任务却十分繁重。１９３２ 年《审计部组织法》第七
条规定：审计部第一厅掌全国事前审计事务，厅长一人，由部长指定，审计兼任之。下设三科，每科设

科长一人，由部长分别指定协审、稽查兼任。科员 ４ ～ ８ 人。第一厅“三科平素均觉非常忙碌，尤以第
二科为最繁剧，……三科全体至多十一二人”［１３］１３。这么少的人员要按规定审核所有中央机关的支付

书及预算案，其工作量和工作难度可以想象。１９４２ 年国民政府修订《审计部组织法》，每科科员增加
至 ６ ～ １０ 人，但是对于第一厅繁忙的工作来讲，这并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在地方审计处和审计办事
处，人员不足的情况也同样存在。按规定地方审计处下设第一、第二、第三、总务四组，第一组掌管本

省或本市内中央及地方各机关的事前审计。由于中央仅在省一级设立审计处，各县并未设置审计机

关，各县的事前审计工作均由审计处来完成。如河北有 １１９ 个县，河北审计处“以一组人员掌理全省
市中央及地方各机关之事前审计，其工作之困难与繁剧，必较审计部为甚”［１３］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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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尽管事前审计制度在法律上有明确的规定，但在实施过程中，却因受到审计资源和成

本的限制，难以依法彻底实施。

（三）审计三分制存在不足

国民政府时期的审计机关分为事前、事后、稽察三厅，然同一机关部门的财政财务收支的审计要

经三个职能部门审计，对于被审计部门来讲，它们不免有手续繁杂之感，对于审计部门来讲，它们也存

在同一审计事件程序分割、不能一以贯之的问题。譬如事前核签支付命令，须依据支用机关分配预算

记录。事后审核支出计算书类也仍然要依据分配预算记录。通常事前审计厅登记后的分配预算，还

要移付事后审计厅为登记，这样不仅显得手续繁杂，而且对于人力也是一种浪费，而“对于同一事实，

一则仅查其原因，一则仅查其结果，彼此不相接洽，窒疑甚多。审计院早已感觉其不便”［２９］。另外，在

实行就地审计的时候，由于事前、事后、稽察三分制，也往往存在很多实际的困难。“盖驻在各机关或

巡回各区域之审计人员，其编组须有审核和稽察之齐备为基础。审核之责当兼理事前与事后审计之

事务，而对于非重大疑难之案件，辄须当机立断，代表审计机关之意见。倘若照行三分制，配遣人员，

既不经济，遇有困难，转生争执，必贻误就地之审计。”［１０］１９４

可以看出，根据事前、事后、稽察审计职能划分部门在实际运行过程中确实存在不少问题，这在一

定程度上降低了事前审计的能效，故而国民党兵退至台湾后，“审计部”不再按照事前、事后、稽察来

划分其业务部门，而是根据具体的业务来设置各厅的职能，以此来避免审计三分制的缺憾。

五、结论与启示

综上所述，民国在建立之初，由于财源困难，债台高举、财政纷乱，促使政府当局采取了严格的审

计控制，事前审计制度因此被移植到中国，并不断健全完善，形成了自身的特色，在监督当时的财政财

务、防止浮滥不法的财政支出、促进相关制度的建设方面发挥了一定的效用。但是，由于当时的社会

政治环境，事前审计经常受到行政部门抵制，加之审计资源有限、审计三分制的不足等诸多原因，事前

审计制度效用的发挥受到了一定的限制，导致了制度和实践之间存在一定的落差。

用今天的眼光来看，民国时期的事前审计着重在政府经费预算支付书和国库支出方面，监督的范围

十分狭小，力量也有限。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事前审计具有绝对的制裁权，在经济事项尚未发生之前就

能发现问题并及时解决，收到“防患于未然”的效果，在民国时期就对防止政府滥用财政款项、遏制官员

腐败起到了明显的作用。事后审计虽然能够惩前毖后，但很多时候对于已造成的损失却回天无力。我

们当前的审计制度如果要真正成为经济社会健康运行的“免疫系统”，要减少损失浪费、遏制和减少腐败

现象，就应该将审计关口适度前移，加强重大经济活动的事前审计和事中审计，增强审计的时效性［３０］。

可喜的是，全国已经有一些地方在积极探索事前审计工作，尤其是对于一些大型的国家投资项目和重要

的民生项目，审计机关的提前介入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３１］，不过，在理论层面和制度层面，当前的事前

审计还在探索之中，因此民国的事前审计制度的得失利弊应该可以为今天所借鉴。

参考文献：

［１］方宝璋．国民政府时期的审计机构与人员［Ｊ］．当代审计，１９９５（４）：４４ ４５．
［２］史全生．略论民国审计制度的建立与发展［Ｊ］．民国档案，２００３（１）：１１５ １２０．
［３］史全生．民国北京政府审计机构的变迁［Ｎ］．中国审计报，２００６ ０１ ０４（００６）．
［４］鄢定友．从传统到现代：南京国民政府审计制度演进研究（１９２７—１９３７）［Ｍ］．北京：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２０１１．
［５］鄢定友．南京国民政府事前审计制度演变的路向分析［Ｊ］．广西社会科学，２００８（６）：１１６ １２０．
［６］夏寒．民国事前审计及其制度环境［Ｊ］．审计研究，２０１３（１）：３２ ３７．
［７］夏寒，蒋大鸣．制度移植视角下的近代政府审计制度检讨［Ｊ］．审计与经济研究，２０１１（４）：１３ ２０．

（下转封三）

·２１１·



书书书

（上接第 １１２ 页）
［８］王培砛．中国事前审计制度［Ｍ］．南京：正中书局，１９３６．
［９］李金华．中国审计史：第二卷［Ｍ］．北京：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２００４．
［１０］蒋明祺．政府审计原理［Ｍ］．上海：立信会计图书用品社发行，１９４６．
［１１］郭道扬．中国会计史稿：下［Ｍ］．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１９８８．
［１２］许祖烈．中国先行审计制度［Ｍ］．上海：立信会计图书用品社，１９４７．
［１３］黄凤铨．我国现行事前审计制度［Ｍ］．南京：仁德印刷所，１９３４．
［１４］马庆堂．事前审计刍议［Ｊ］．审计研究，１９８７（５）：１２ １４．
［１５］民国政府公报：第 １６ 册［Ｍ］．台北：台湾文海出版社影印本，１９１２．
［１６］审计部秘书处．民国审计部公报［Ｒ］．审计部秘书处编印，１９３１（７）：７．
［１７］审计部安徽省审计处．安徽省审计之回顾与瞻望［Ｍ］．南京图书馆藏，１９４７：７．
［１８］刘陶福．审计正要［Ｍ］．台北：台北三民书局，１９７８．
［１９］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财政二［Ｍ］．江苏：江苏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１．
［２０］杨荫溥．民国财政史［Ｍ］．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１９８５．
［２１］千家驹．旧中国发行公债史的研究［Ｊ］．历史研究，１９５５（２）：１２４．
［２２］军需学校计政人员训练班．公库法实施后与岁计、会计审计事务之演变［Ｍ］．南京图书馆藏，１９４０．
［２３］方宝璋．中国审计史稿［Ｍ］．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
［２４］中国会计学会会计史编写组．中国会计史料选编：中华民国Ⅰ［Ｍ］．江苏：江苏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８．
［２５］赵友良．中国近代会计审计史［Ｍ］．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６．
［２６］马寅初．财政学与中国财政［Ｍ］．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３７．
［２７］１９４７ 年审计部联席会议第 １１６ 号提案［Ｒ］．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审计部档案，１９４７．
［２８］中国、交通、农民三行就地审计人员办公室 １９４３ 年度报告书［Ｒ］．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审计部档案，１９４３．
［２９］杨汝梅．近代各国审计制度［Ｍ］．上海：中华书局，１９３１．
［３０］尹平．“免疫系统”论的理论贡献和对审计事业的创新引领［Ｊ］．审计与经济研究，２００９（２）：９ １３．
［３１］张华荣．关于开展事前审计的初步探讨［Ｎ］．中国审计报，２０１０ ０４ １４（００６）．

［责任编辑：黄　 燕］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ｅａｕｄｉｔ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ＸＩＡ Ｈａ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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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ｅｎｔ，ｌｉｍｉｔｅｄ ａｕｄｉｔ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ｓｙｓｔｅｍ ｄｅｆｅｃｔｓ，ｔｈｅｒｅ ｗａｓ ａ ｂｉｇ ｇａ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ｐｒｅａｕｄｉｔ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ｉｔｓ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ｔｈｅ ａｕｄｉｔ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ｔｈｅ ｐｒｅａｕｄｉｔ ｓｙｓｔｅｍ；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ａｕｄｉｔ；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ａｕｄｉ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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